
保卫〔2025〕3号
 关于清理主校区校园废旧无主车辆的通知
各单位：

为创建安全、有序、整洁的校园环境，学校将于近期对校园内废旧无主的自行车、助力车和电动自行车等车辆进行清理整治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集中清理存放（4月27日至5月17日）

保卫处将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安排人员，对校园内停放的明显破旧、长期无人使用的自行车、助力车、电动自行车等车辆进行集中清理。收集的废旧车辆建立“一车一档”图文材料，进行车辆相关情况公示，车辆将暂时存放学生公寓C区10号楼架空层、学生活动中心西南侧停车场和府西路电动自行车停车位。

二、车主认领时间（5月18日至8月19日）

如有被失误清理的车辆，请车主持车辆的有效证件、购车票据或相关证明材料，于8月18日（星期一）18点前到保卫处治安科（行政楼103办公室）办理领回手续。

三、废旧车辆处理（8月20日之后）

对逾期仍未领回的废旧无主车辆，学校将按照相关程序和流程进行报废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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